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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花园路西侧、横四路北侧地块（以下简称：“该地块”）位于扬州市广陵区李

典镇蓝城典园西侧，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9.573810°，北纬 32.313172°，地

块总面积约 29654.25m2。地块原为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李典村集体土地，现正在

办理征收手续，地块现状为农田。地块东侧为蓝城典园房地产项目（在建），南

侧为农田，西侧为村庄和农田，北侧为农田。根据《扬州市李典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布局方案公示，本地块拟规划为居住用地，属于用地用途变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要求，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

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2年 8月，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人民政府委托江苏宝海环境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宝海”）对该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按照《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中规定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

作程序，同时依据现阶段与业主沟通确定的情况，本次调查工作为该地块的土壤

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

江苏宝海接收委托后，立即成立了调查工作组，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调查地

块及其周边区域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并对熟悉该地块环境

管理情况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在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与分析，人员访谈与现

场踏勘的基础上认为该地块不是污染地块。对现场实际情况、获取资料等相关资

料进行分析总结，最终编制完成《花园路西侧、横四路北侧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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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范围

根据委托单位委托，本次土壤污染状况第一阶段调查范围为花园路（规划）

西侧、横四路（规划）北侧地块范围，总面积约为 29654.25m2，位于扬州市广

陵区李典镇蓝城典园西侧，地块红线范围详见图 2-1及附件一。该地块东至花园

路（规划），南至横四路（规划），西至纵二路（规划），北至生产河。本次土壤

污染状况初步调查范围见下图。

图 2-1 地块范围

表 2-1调查地块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序号
坐标 高程

X Y 东经（°E） 北纬（°N） 单位：m
J1 3576700.736 459733.797 119.572399 32.313544 3.547
J2 3576751.544 459945.420 119.574644 32.314009 3.219
J3 3576628.764 459979.042 119.575006 32.312903 3.891
J4 3576607.491 459965.350 119.574862 32.312711 3.495
J5 3576605.109 459950.384 119.574703 32.312689 3.249
J6 3576578.636 459781.978 119.572916 32.312444 3.187
J7 3576590.217 459764.062 119.572725 32.312548 3.395

注：高程使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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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块概况

3.1区域环境概况

3.1.1地理位置

扬州市地处江苏省中部，位于长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现辖区域在北纬

32°15'-33°25'、东经119°01'-119°54'之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蓝城典园西侧，地块总面积约

29654.25m2。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9.573810°，北纬 32.313172°。地块东侧

为蓝城典园工地，南侧为农田，西侧为村庄和农田，北侧为农田，调查地块地理

位置图见图 3-1。

图 3-1 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3.1.2地下水情况

资料显示，松散岩类孔隙水是扬州各县市最主要的地下水类型，按照扬州市

水文地质特征，自上而下将松散岩类孔隙水划分为潜水、第Ⅰ承压水、第Ⅱ承压水、

第Ⅲ承压水、第Ⅳ承压水、第Ⅴ承压水、基岩裂隙水等 6个含水层。

本调查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情况参考扬州市开元岩石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编

调查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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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扬州 GZ270 地块房地产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1 年 12月），引用

地勘位于调查地块东侧，距离调查地块约 27m，地勘与调查地块的相对位置关系

如图 3-2所示。场地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孔隙潜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及地

表水的渗入，排泄形式以蒸发为主。

图 3-2 地勘地块与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关系图

3.1.4.3区域地质、土壤

场地所在区域在构造上地处苏北—南黄海新生代盆地西南边缘。大体以宁镇

山脉北缘为界，其南侧为宁镇隆起，隶属苏南—勿南沙隆起区。在苏北—南黄海

盆地内部发育了众多次级构造单元，与工程关系最密切的当算江都隆起，它呈元

宝形展布在近场区中部，本工程场地即位于江都隆起中段偏西。在江都隆起北侧

为高邮凹陷，西南侧为仪征凹陷，西北角为天长隆起。在隆起与凹陷或凸起与凹

陷之间常常为较大断裂所隔，在近场区这类规模较大的断裂有江都大断裂、幕府

山—焦山断裂、凤凰河断裂、丹徒—建山断裂。此外在隆起和凹陷内部，还发育

了众多次一级断裂，在江都隆起上与本工程场地较近的次一级断裂主要有槐泗河

断裂、蒋王断裂和双桥断裂，以上断裂活动近期无明显活动迹象。

场地位于扬子准地台区东部，基底由中元古界海州群及张八岭群区域变质岩

调查地块

地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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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组成，中生代地层发育较齐全，上第三系也有分布，第四纪以冲积相、三角洲

相为主，上部为长江冲积层。经扬州市开元岩石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扬州

GZ270地块房地产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021年 12月）可知，在勘探深度

49.85m 范围内，场地内地层共可划分为 11 层，各土层描述如下：

第①层杂填土（Q4al-pl）：杂色，松散，主要成分为粉质粘土、粉土，上部杂

植物根茎、大部夹杂建筑垃圾等杂填物，土质软硬不均，力学强度变化较大，均

匀性差，填龄约 5年；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第②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夹粉土薄层（Q4al-pl）：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褐色，流

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粉土，灰色，稍密状，很湿，

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和韧性低；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第

第③层粉土夹淤泥质粉质粘土薄层（Q4al-pl）：粉土，灰色，以稍密状为主，

局部中密状，湿～很湿，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和韧性低；淤泥质

粉质粘土，灰褐色，流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该层

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第③’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夹粉土薄层（Q4al-pl）：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褐色，

流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粉土，灰色，稍密状，很

湿，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和韧性低；该层在场地内局部分布。第

第④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夹粉土薄层（Q4al-pl），淤泥质粉质粘土，灰褐色，流

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粉土，灰色，稍密状，很湿，

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和韧性低；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第⑤层粉土局部夹淤泥质粉质粘土薄层（Q4al-pl）：粉土，灰色，以稍密状为

主，局部中密状，湿～很湿，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和韧性低；淤

泥质粉质粘土，灰褐色，流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

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第⑥层粉土夹粉砂（Q4al-pl）：粉土，灰色，稍密～中密，含云母碎片，湿～

很湿，摇振反应迅速，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粉砂,灰色，稍密状～

中密状,饱和，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黑色矿物及少量云母等，颗粒形状

亚圆型，粘粒含量低；局部夹薄层软塑状粉质粘土；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第⑦层粉砂夹粉土（Q4al-pl）：粉砂，灰色,中密状,饱和,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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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石、黑色矿物及少量云母等,颗粒形状亚圆型，粘粒含量低。粉土，灰色，中

密状，含云母碎片，湿～很湿，摇振反应迅速，无光泽反应，干强度低，韧性低；

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第⑧层粉质粘土（Q4al-pl）：灰褐色，软塑状～可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

泽，干强度、韧性中等；局部夹粉土薄层；该层在场地内局部缺失。

第⑨层粉土夹粉质粘土（Q4al-pl）：粉土，灰色，以稍密状为主，局部中密状，

湿～很湿，无光泽反应，摇振反应中等，干强度和韧性低；粉质粘土，灰褐色，

软塑状～可塑状，无摇振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韧性中等；该层在场地内局

部缺失。

第⑩层粉砂（Q4al-pl）：灰色、青灰色，中密状～密实状，饱和，成分以石英、

长石、云母为主，颗粒级配不良，颗粒亚圆形，粘粒含量低；本次勘探未钻穿该

层。

表 3-1 岩土工程勘察成果表

层号 土层名称
层顶高程（m）
最小～最大

垂直渗透系数

（KV）

水平渗透系数

（Kh）

① 杂填土 2.51～4.16 1.86E-05 2.82E-05

②
淤泥质粉质粘土

局部夹粉土薄层
1.01～3.76 8.41E-06 1.90E-05

③
粉土夹淤泥质粉

质粘土薄层
-3.80～1.36 2.69E-04 3.33E-04

③’
淤泥质粉质粘土

夹粉土薄层
-3.58～0.43 9.31E-06 1.59E-05

④
淤泥质粉质粘土

夹粉土薄层
-6.95～-1.42 9.78E-06 1.86E-05

⑤
粉土局部夹淤泥

质粉质粘土薄层
-9.38～-6.04 3.34E-04 4.52E-04

⑥ 粉土夹粉砂 -11.73～-8.14 5.27E-04 5.99E-04
⑦ 粉砂夹粉土 -17.59～-10.13 7.86E-04 8.52E-04
⑧ 粉质粘土 -30.17～-17.70 - -
⑨ 粉土夹粉质粘土 -32.89～-24.70 - -
⑩ 粉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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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工程地质剖面图（节选）

3.2敏感目标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要求，经现场

实地踏勘，调查地块周围敏感目标主要为居住区、地表水体，详见表 3-2 和图

3-5地块周边（500m）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图。

表 3-3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表（500m范围）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类型 方位 与地块最近距离（m）

1 李典村 居民区 N 临近

2 蓝城典园房地产项目（在建） 居民区 E 30
3 朱家村 居民区 N 60
4 际大圩 居民区 N 260
5 老滩 居民区 SW 270
6 翟家 居民区 SW 310
7 丁家洲 居民区 E 350
8 田桥港 地表水体 E 330
9 生产河 地表水体 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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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地块周边（500m）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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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3.3.1地块基本现状

我单位接受项目委托后，调查工作组对地块资料进行收集，并于 2022年 8

月 16日进行现场踏勘，并于 9月 5日进行第二次现场踏勘。根据现场踏勘情况，

地块内现状为农田和空地。现状图如图 3-4所示。

图 3-6 地块现状航拍图（2022年 8月 16日）

3.4地块的利用规划

根据《扬州市李典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布局方案公示，调查地块规划用途

为二类居住用地。属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自然资源部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中的居住用地，为第一类用地。项目所

在地规划图见图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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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调查地块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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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分析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识别

阶段，主要目的是为了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是否有可能的污染源，

从而判断是否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即现场采样分析。

项目组于 2022年 8月 16日和 9月 5日对目标地块进行了第一阶段调查，调

查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的要求实施，现

场调查主要通过资料收集与分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形式，对地块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的使用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过程进行分析，识别地块潜在的污染

状况、污染源和污染特征。

本次调查收集的资料包括：

（1）用来辨别地块及其相邻地块的开发及活动状况的航片或卫星图片；

（2）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3）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和气象资料等；

（4）地块所在的地的社会信息，敏感目标分布。

资料来源主要包括：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卫星地图和政府相关网站等。通

过资料收集与分析，调查人员获取了：

（1）地块所在区域的概况信息；

（2）地块的现状和历史情况；

（3）相邻地块的现状与历史情况；

（4）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及污染源识别。

4.1资料收集

调查项目启动后，我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对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相关资料进行

了收集和分析，具体资料收集的清单详见表 4-1。

表 4-1 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有/无 资料来源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邻近区域的开发及活动状

况的影像图片
√

Google earth卫星影像地

图、91卫图助手

1.2 土地管理机构的土地登记资料 √ 李典镇国土资源所

1.3 地块的土地使用和规划资料 √ 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4 其它有助于评价地块污染的历史资料如平面 √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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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情况、地形情况

1.5
地块利用变迁过程中的地块内建筑、设施等的

变化情况
√ 人员访谈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内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记录 × —

2.2 地块内危险废弃物堆放记录 × —

2.3
地块与自然保护区和水源地保护区的位置关

系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3 地块相关记录

3.1
产品和原辅材料清单、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

图
× —

3.2
地下管线图、化学品储存和使用清单、泄漏记

录、废物管理记录
× —

3.3 环境监测数据 × —

3.4 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表、环境审计报告 √ 周边地块环境影响报告书

3.5 地勘报告 √ 周边地块地勘资料

4 由政府机关和权威机构所保存和发布的环境资料

4.1 环境质量公告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4.2 企业在政府部门相关环境备案和批复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4.3 生态和水源保护区规划 √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5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5.1
地理位置图、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

气象资料，当地地方性基本统计信息
√ 网络查询

5.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息，如人口密度和分布，

敏感目标分布
√ 网络查询、现场踏勘

5.3
土地利用的历史、现状和规划，相关国家和地

方的政策、法规标准
√

网络查询、扬州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地块历史最初为农田和村庄，无工业生产活动，地块及

周边无危险废物堆存痕迹，不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和使用，不存在造成土壤和地

下水污染潜在风险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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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与分析

5.1地块现场快速检测

本次采样布点采用“系统布点法”方法，参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中关于农田土壤采样的要求：“一般农田土壤土壤环境监测采集耕作层

土样，种植一般农作物采集 0~20cm”，本次取 0~20cm、40~50cm土壤进行快速

检测。

5.2本次调查现场快速检测点位布设

快筛点位采用 40m×40m 网格系统布点法，共设置 28 个快筛点位与 1 个底

泥点位，同时在地块上游方向（北侧）设置 1个对照点（T0），该对照点历史上

一直为农田。我公司委托具有CMA资质的江苏天衡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利用XRF、

PID现场快检设备检测地块土壤重金属和有机物，进一步判断地块土壤环境情况。

本次采样取 0~20cm、40~50cm土壤进行快速检测。样品采集采用挖掘方式

进行，用锹、木铲等简单工具，尽量减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样过程中

不被二次污染。检测点位具体位置见图 6-1。

图 6-1 土壤快速检测点位图

5.3检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本次共设置监测土壤样品点位 30个（包括 1个对照点），土壤样品快速检测

各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范围为 0.1~0.5ppm；土壤样品中快速检测样品中

砷、镉、铜、汞、镍、铅结果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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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总铬、锌结果低于《场

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住宅用地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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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地块概况

花园路西侧、横四路北侧地块位于扬州市广陵区李典镇蓝城典园西侧，地块

总面积约 29654.25m2。该地块历史上最初为农田及村庄，地块内村庄于 2021年

4月拆迁，拆除后地块闲置至今。地块现状主要为农田，地块内无外来土壤、固

体废物堆存。地块东侧为蓝城典园（在建），南侧为农田，西侧为村庄和农田，

北侧为农田。

6.2地块污染识别

通过现场踏勘、调查访问、收集地块现状资料和历史资料可知，本地块历史

上无生产型企业。通过第一阶段场地土壤环境调查基本可以确定调查地块上没有

储存、处置、利用过危险废物，调查地块周边区域不存在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的设施或活动。现场踏勘也未发现任何污染源，周边环境也没有明显污染源。因

此调查地块的环境状况基本可以接受。为排除不确定因素，本次调查采用 XRF、

PID等快速检测设备对地块土壤进行了现场监测。

6.3地块现场快速检测与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进行现场快速检测，共检测 28 个点位共 56

个土壤样品以及 1个对照点和底泥点位。地块土壤样品中砷、镉、汞、镍、铅、

铜、有机物总量的快速检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标准，总铬、锌结果符合《场

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住宅用地标准。

6.4地块调查结论

通过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地块资料分析判断本次调查地块为非疑似污染地

块，地块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并通过现场快速检测设备

XRF、PID检测可知，地块土壤样品中砷、镉、汞、镍、铅、铜、有机物总量快

速检测结果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总铬、锌结果低于《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

筛选值》（DB11/T 811-2011）中住宅用地标准值。

依据《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若第一阶段

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边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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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因此，本次调查结束，无需开展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6.5建议

（1）对地块进行定期巡查，避免地块受到人为扰动。控制和保持该地块现

有的良好状态，杜绝地块的监管真空，防止出现人为倾倒固废、偷排工业废水等

现象。

（2）地块内有未回填的水塘，在地块后期开发利用过程中禁止回填有污染

的土壤。

（3）本地块在后续开发过程中如发现异常情况，需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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